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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采取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韩青树董事因出差未参加此次会议，也未授权其

他董事代为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刘磅董事长主持。经过与会人员的充分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

程朋胜先生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２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

程朋胜先生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明细表（调整后）》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对此议案发表的法律意见详见 《关于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调整及股票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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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５

名，实

际参与表决监事

５

名。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郝清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研究，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明细表》（调整后）的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并按照《公司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股权激励对象中担任公司高管的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

（

１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配明细表》（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以及子公司任职人员，激

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明确的授予条件，其作为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２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

所述的下列情形：

①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③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中，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和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等原因造

成的变动之外，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具体调整原因及方法详见《关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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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达实智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

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股权激励事项的相关规定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需进行调整：

（一）调整原因

１

、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认购；

２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导致授予价格发生变化。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

１

、关于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股份数量的调整

由于激励对象李燃因个人资金原因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公司激励对象由

７７

名减少为

７６

名，对应

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由

３０３

万股减少至

３００

万股。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相关人员。

公司监事会就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２

、关于授予价格的调整

调整前，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８．７１

元

／

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

股本

１０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及《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十 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定，公司需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若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公司发生派息、 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派息时，限制性股票价格调整如下：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

Ｐ

仍须为正

数。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如下：

Ｐ＝Ｐ００－Ｖ＝８．７１

元

－０．２

元

＝８．５１

元

即调整后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８．５１

元

／

股。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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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达实智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为授予日，向激励对象

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性股票，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

无异议，并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内容如下：

１

、标的股票来源：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达实智能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３０３

万股股票。

２

、激励计划标的股票的数量：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

为

３０３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日公司总股本

１０

，

１４０

万股的

２．９９％

。

３

、激励对象：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认定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

计

７７

人，占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达实智能员工总数

５９１

人的

１３．０３％

，

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４

年，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计算。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为禁售

期，激励对象通过本激励计划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禁售期后

３６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

内，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

５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

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时间安排

解锁数量占获授股票数量

比例（

％

）

第一个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

３０

第二个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

３０

第三个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

４０

在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激励对象并不享有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以下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

的投票权或通过抵押、质押等任何方式支配该等限制性股票以获取利益的权利。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锁前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

对象支付。若根据本激励计划不能解锁，则由公司收回。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锁前取得的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

配售的股份同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票的锁定截止日期与相应限制性股

票相同。若根据本激励计划不能解锁，则由公司回购注销。

６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激励计划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财务业绩指标考

核，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

（

１

）各年度财务业绩考核目标：

解锁期 财务业绩指标

第一个

以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且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第二个

以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４％

；且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９％

；

第三个

以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７３％

；且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

２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

因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认购， 及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导致授予价

格发生变化，公司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进行了调整：

公司激励对象由

７７

名减少为

７６

名，对应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由

３０３

万股减少至

３００

万股。调整后的授

予价格为

８．５１

元

／

股。

（三）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

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随后公司将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证监

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关

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调整后，公司本

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

７７

人减少至

７６

人，对应的授予数量由

３０３

万股减少至

３００

万股。

二、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说明

公司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规定如下：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３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

已经满足。

三、关于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及限制性股票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由于激励对象李燃因个人资金原因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公司激励对象由

７７

名减少为

７６

名，对应

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由

３０３

万股减少至

３００

万股。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相关人员。

公司监事会就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１

、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

、授予价格：

８．５１

元

／

股

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本次行权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程朋胜 董事、副总经理

９ ３

２

苏俊锋 副总经理

９ ３

３

吕 枫 副总经理

９ ３

４

林雨斌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９ ３

５

黄天朗 财务总监

９ ３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名单 （含控股子公司）

６

宋继荣 事业部副总经理

６ ２

７

万祖岩 事业部总经理

６ ２

８

刘少华 事业部总工程师

６ ２

９

廖汉钢 事业部总工程师

６ ２

１０

易 鸿 事业部总经理

６ ２

１１

李进保 事业部总工程师

６ ２

１２

钟宇彤 事业部总经理

６ ２

１３

陈景生 事业部总工程师

６ ２

１４

李信洪 事业部总工程师

６ ２

１５

黄德强 事业部总经理

６ ２

１６

张少华 控股子公司总经理

６ ２

１７

张 琳 控股子公司副总经理

６ ２

１８

汪 广 控股子公司总工程师

６ ２

１９

王丹宇 控股子公司总经理

６ ２

２０

柴晓华 项目总监

３ １

２１

蔡伟周 技术总监

３ １

２２

谭宏业 工程总监

３ １

２３

黄 勇 工程总监

３ １

２４

鲍春宇 工程总监

３ １

２５

王宏森 项目总工程师

３ １

２６

李剑波 项目总工程师

３ １

２７

杨广禄 工程师

３ １

２８

陈 佳 项目副总工程师

３ １

２９

冯 勤 副总工程师

３ １

３０

叶继开 销售经理

３ １

３１

白 华 项目总监

３ １

３２

张 东 设计总监

３ １

３３

毛吉炎 技术总监

３ １

３４

王 建 副技术总监

３ １

３５

陈亚军 工程总监

３ １

３６

何永辉 项目经理

３ １

３７

时 峰 项目总监

３ １

３８

周思法 项目总监

３ １

３９

申克成 工程总监

３ １

４０

周业洪 项目经理

３ １

４１

安建月 设计总监

３ １

４２

张 炜 技术总监

３ １

４３

张焕廷 工程总监

３ １

４４

梁 丰 项目总监

３ １

４５

吴登峰 销售总监

３ １

４６

王海涛 项目经理

３ １

４７

谭 春 项目经理

３ １

４８

杨雪来 设计总监

３ １

４９

孙 勇 工程总监

３ １

５０

邱佰平 工程总监

３ １

５１

王维贺 高级项目经理

３ １

５２

田海东 工程师

３ １

５３

梁国挥 销售总监

３ １

５４

谢辉优 技术支持部经理

３ １

５５

高 杰 运营服务部经理

３ １

５６

杨 萍 行政部经理

３ １

５７

赵 阳 行政部副经理

３ １

５８

刘永红 总裁办公室经理

３ １

５９

单成保 总裁办公室副经理

３ １

６０

王开文 计划采购部经理

３ １

６１

张 娅 计划采购部副经理

３ １

６２

蒋国清 财务部经理

３ １

６３

张长伟 会计主管

３ １

６４

许亚姿 审计部经理

３ １

６５

陈 麟 市场部经理

３ １

６６

张 芬 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３ １

６７

禇庆喜 项目总监

３ １

６８

张红萍 证券事务代表

３ １

６９

赵 琴 控股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３ １

７０

张建华 控股子公司技术总监

３ １

７１

张鹏飞 控股子公司区域总监

３ １

７２

余勇军 控股子公司区域总监

３ １

７３

杨玉芳 控股子公司区域总监

３ １

７４

李 安 控股子公司区域总监

３ １

７５

黄志勇 控股子公司市场总监

３ １

７６

姜 宏 控股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３ １

五、本次股权激励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将按照各期限制性股票

的解锁比例（

３０％

、

３０％

和

４０％

）和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额分别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

经测算，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万股）

需摊销的

总费用（万元）

２０１２

年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万元）

２０１５

年（万元）

３００ ２１２１．６７ ６９５．７１ ９００．４６ ４０５．５６ １１９．９４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

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六、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

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七、其他重要事项

（

１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筹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２

）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

情况。

（

３

）授予限制性股票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八、监事会对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公司监事会通过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后，发表如下意见：

（

１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以及子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明确的授予条件，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

２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

所述的下列情形：

①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③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九、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９

号：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

取得与授予》以及《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规定及激励对象获

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同意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激励

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

十、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 《关于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股票授予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授予日

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本

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登记手续。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独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巨潮系列指数样本定期调整公告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第一个交易日对巨潮系列指数实施样本定期调整。巨潮

１００

指数、深圳报业指数等指数的调整情况如下：

巨潮

１００

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０００８７８

云南铜业

０００８６９

张 裕

Ａ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６００１２３

兰花科创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６００２０８

新湖中宝

６０１７２７

上海电气

６００５９８

北大荒

６０１８１８

光大银行

６０１００１

大同煤业

深圳报业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００００２２

深赤湾

Ａ

ＣＢＮ

长江三角洲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６００２００

江苏吴中

６０００２６

中海发展

６００６３７

百 视 通

６００５００

中化国际

００２２６９

美邦服饰

００２０２８

思源电气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００２０４８

宁波华翔

ＣＢＮ

珠江三角洲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００２１６８

深圳惠程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ＣＢＮ

环渤海地区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６０１８１８

光大银行

０００８９８

鞍钢股份

ＣＢＮ－

兴业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０００７８０

平庄能源

００２０８０

中材科技

０００８６１

海印股份

００２１２２

天马股份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００２２６２

恩华药业

００２０３５

华帝股份

６００００５

武钢股份

６００４６９

风神股份

６００１０９

国金证券

６００５０７

方大特钢

６００６１１

大众交通

６００６４４

乐山电力

６００６２０

天宸股份

６０１６６９

中国水电

６００８８６

国投电力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南车

６０１００５

重庆钢铁

泰达环保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０００５９８

兴蓉投资

０００６８３

远兴能源

０００９７０

中科三环

０００６９０

宝新能源

００２５９４

比 亚 迪

０００９３０

中粮生化

巨潮系列其它指数样本调整详细名单参见巨潮指数网

（

ｈｔｔｐ

：

／／ｉｎｄｅｘ．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深证系列指数样本定期调整公告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第一个交易日对深证系列指数实施样本

定期调整。深证成份指数、深证

１００

指数、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

指数的调整情况如下：

深证成份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０００４０１

冀东水泥

００２１２８

露天煤业

深证

１００

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０００５９６

古井贡酒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０００５０３

海虹控股

００２０４１

登海种业

０００５２２

白云山

Ａ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０００５４１

佛山照明

００２２６９

美邦服饰

０００７８６

北新建材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０００８２９

天音控股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０００９３０

中粮生化

中小板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００２２５２

上海莱士

００２００３

伟星股份

００２２６１

拓维信息

００２０１０

传化股份

００２２６７

陕天然气

００２０４５

广州国光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００２０７８

太阳纸业

００２３４０

格 林 美

００２１００

天康生物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００２１７２

澳洋科技

００２４０７

多 氟 多

００２２９４

信 立 泰

００２４５０

康 得 新

００２３６２

汉王科技

００２６０１

佰 利 联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创业板指数样本股调整名单

调入名单 调出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３００１３５

宝利沥青

３０００７３

当升科技

３００１３６

信维通信

３００１２５

易 世 达

３００２０４

舒 泰 神

３００２４４

迪安诊断

深证系列其它指数样本调整详细名单参见巨潮指数网

（

ｈｔｔｐ

：

／／ｉｎｄｅｘ．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2

年

6

月

1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5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

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项目公司的议案》（详见同日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佛山纬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

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2000

万元的议案》（详见同日发布的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佛山纬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详见同日

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973

股票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6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0

年

8

月

24

日，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

盐研究所（以下简称

"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启动首个合作项目高分子智能节能贴

膜项目的研发工作。目前，公司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项目小试研发取得成功，双方

拟共同投资成立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项目公司（以下简称

"

项目公司

"

），建设一条具备研发与生产功能的

年产

800-1000

万平方米的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生产线，从事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的研发、生产和经营。

该项目总投资

8400

万元，其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0

万元，本公司出资

984

万元，占

82%

股权；上海

硅酸盐研究所出资

151.2

万元，占

12.6%

股权；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项目研发团队（高彦峰等三位自然人组成，

以下简称

"

项目研发团队

"

）共出资

64.8

万元，占

5.4%

股权。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部分

7200

万元，

由项目公司自筹或其他方式解决。

2012

年

6

月

13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项目公司

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投资事项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

，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权限范围，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1．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是一家以基础性研究为先导， 以高技术创新和应用发展研究为主体的无机非金属

材料综合性研究机构。研究领域涵盖了人工晶体、高性能结构与功能陶瓷、特种玻璃、无机涂层、生物环境

材料、能源材料、复合材料及先进无机材料性能检测与表征等，是该领域科学研究单位中门类最为齐全的

研究所，具有很强的人才优势和研究开发能力。

业务范围：无机材料基础研究，无机材料应用研究，相关工程研究，相关继续教育、学历教育、博士后培

养、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无机材料学报》出版。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1295

号

法定代表人：王龙根

公司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不存在关联关系。

2．

项目研发团队成员均为本项目研究人员，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拟成立项目公司总投资

8400

万元，其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0

万元，本公司出资

984

万元，占

82%

股

权；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出资

151.2

万元，占

12.6%

股权；项目研发团队出资

64.8

万元，占

5.4%

股权。投资总额与

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部分

7200

万元，由项目公司自筹或其他方式解决。

出资方式：本公司以现金

804

万元和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专利技术所有权（以下简称

"

专利技术所有

权

"

，暂定作价

180

万元）出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以专利技术所有权（暂定作价

151.2

万元）出资，项目研发团

队以专利技术所有权（暂定作价

64.8

万元）出资

64.8

万元；上述投资各方以专利技术所有权出资部分合计

396

万元。 专利技术所有权是研发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所形成的为项目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技术成果，目

前正在申请且即将取得专利技术所有权。待取得专利技术所有权后，将聘请投资各方认可的评估机构对专

利技术进行评估，如评估值不到

396

万元，由公司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项目研发团队按各自在专利技术作

价出资额中所占比例以现金补足

396

万元；如评估值超过

396

万元，则超过部分进入项目公司资本公积金。

项目公司注册地址拟设在佛山市三水区佛塑三水工业园内；（项目公司的名称、 注册地址以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内容为准）。项目所需厂房由本公司建设后租赁给项目公司。

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属于新一代智能节能贴膜产品，具有智能调温的特性，可实现冷热双向调节，有

效地节约能源，替代现有的隔热膜产品，市场前景广阔。项目公司成立后，拟建设一条具备研发与生产功能

的年产

800-1000

万平方米的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中试生产线。项目建设期为

12

个月。项目建成后，预计市

场开发期三年， 达产后生产能力预计

800

万平方米， 新增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

800

万平方米， 新增销售额

40000

万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投资各方拟签订的合资合同涉及的投资方、注册资本、出资额、出资方式等主要内容如前所述。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决定投资成立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项目公司，推动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项目的中试化、产业化进

程及后续的市场开拓。项目公司成立后将抓紧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的中试工作，待规模生产条件成熟时，

生产经营高分子智能节能贴膜产品。该项目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规划和公司

"

十

二五

"

发展战略，待规模生产后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竞争力。本次成立项目公司不会对公

司

2012

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7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5

月

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佛山纬业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纬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纬业公司

")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

支行（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季华支行

"

）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授信，公司为该综合授信提供全额担保。

（详见

2012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现经纬业公司与招商银行季华支行沟通， 招商银行季华支行同意将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从人民币

1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000

万元，公司相应地为纬业公司调整后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全额担保（即人民币

2000

万元）。担保协议将在招商银行季华支行同意纬业公司的授信申请后签订。

2012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佛山纬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2000

万元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公司拟为纬业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发生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担保对

象纬业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 而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

。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

决。本次提供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

2012

年

6

月

13

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人民币

5223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纬业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2

月

25

日，由公司与香港冠山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冠山公司

")

共同出资成

立，出资比例分别为

75%

、

25%

。注册资本

211

万美元；注册地点：佛山市禅城区火车站侧；法定代表人：孔德

敬；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塑料复合编织材料及相关产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

6855

万元，负债总额

3466

万元，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902

万元，净利润

375

万元；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

(

未经审

计

)

，资产总额

6449

万元，负债总额

2869

万元，

2012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7770

万元，净利润

191

万元。该公司

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纬业公司拟向招商银行季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由人民币

1000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授信

期限为一年；公司相应地为纬业公司调整后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全额担保（即人民币

2000

万元），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自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纬业公司将按本

次授信全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正在与纬业公司的另一方股东冠山公司协商，由冠山公司按其持有的

纬业公司

25%

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担保协议将在招商银行季华支行同意纬业公司的贷款申请

后签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由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全额提供，对于本公司而言，本次承担的担保风险大于本公司所持股

权比例。但考虑到该公司是本公司绝对控股的子公司，经营状况预期良好，资信状况良好，贷款资金用于日

常经营，担保风险可控。为满足其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为其本次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223

万元，占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3.40%

，均是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

计报表净资产

50%

。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8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

资助对象

公司持股

75%

的控股子公司佛山纬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纬业公司

"

）。

2.

资助方式及金额

资助方式：借款方式；

资助金额：人民币

1500

万元；

期限：自公司与纬业公司签署借款协议之日起一年，在有效期内可循环办理；

年利率：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3.

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保证正常生产经营。

4.

偿还方式：经营收入、借款置换。

5.

其他股东的义务：纬业公司的双方股东同意以双方共有的纬业公司价值

1845

万元（净值）机器设备抵

押给本公司。

6.

审议情况

2012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佛山纬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未

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6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纬业公司的基本情况

纬业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2

月

25

日，由公司与香港冠山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

立，出资比例分别为

75%

、

25%

。注册资本

211

万美元；注册地点佛山市禅城区火车站侧；法定代表人：孔德

敬；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塑料复合编织材料及相关产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

6855

万元，负债总额

3466

万元，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902

万元，净利润

375

万元；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

(

未经审

计

)

，资产总额

6449

万元，负债总额

2869

万元，

2012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7770

万元，净利润

191

万元。该公司

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

。

三、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经董事会通过后，公司将与纬业公司签订相关借款协议并办理有关借款手续。

四、董事会意见

纬业公司经营状况预期良好，资信状况良好，公司作为纬业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支持纬业公司的发

展，满足其资金需求，保证其正常运营，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为纬业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公司将纬业公司的日常结算及现金管理纳入公司资金业务的统一管理与监控中，因此，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期间，能够对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进行控制，资金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提供财务资助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谢军、徐勇、朱义坤认为：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为纬业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有利于满足纬业公司的资金需求和正常经营运作。公司能够对纬业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

进行控制，资金风险可控；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纬业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1193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6.53%

，均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